
法律百科網：http://www.legis-pedia.com 
列印⽇期：2026-04-02

請問沒有原因亂打電話給警察局或急救或是1999市⺠專線，會有什麼後果？

看《⽕神的眼淚》看到會有無聊⼈⼠隨意打119電話，或是看新聞看到有⼈隨意亂打110或1999電話，
請問這樣的⼈會有什麼法律責任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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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亂打119、110報案專線最⾼可處新臺幣15,000元罰鍰
（⼀）濫⽤119、110的罰則

119是消防機關的報案專線，供⺠眾於⽕災或急難發⽣時尋求協助[1]。若無故撥打或謊報⽕警、災害、緊急救
護案件，可能⾯臨新臺幣3,000元⾄15,000元的罰鍰，甚⾄可能被處拘留[2]。
110是警察機關的報案專線，除了報案以外，若有急難需要救助，或發現對治安、交通有影響的狀況時，可以
撥打110請警察協助處理[3]。若無故撥打或濫⽤報案專線，經勸阻不聽，可能⾯臨拘留或新臺幣12,000元以
下罰鍰[4]。
（⼆）實務案例

實務上因不當使⽤報案專線⽽受罰的案例相當多，例如謊報⽕警[5]、謊報救護案件[6]；撥號後⼜掛斷或不出
聲說話，經警⽅撥放語⾳勸阻後仍不聽從，在11⼩時內連續撥打110⾼達82次[7]；也曾有⺠眾反映⼩孩吵鬧
妨礙安寧，但員警訪查周邊住戶，其他住戶皆表⽰無此狀況，⺠眾卻仍在事後兩年內陸續撥打報案電話達2,24
4次[8]，這類浪費資源的⾏為都會受到處罰。
 

⼆、濫⽤1999市⺠專線仍需留意其他法律責任
1999是各地⽅政府提供給⺠眾使⽤的服務專線，主要提供陳情、縣政或市政業務的諮詢服務。
雖然對於單純的⼤量撥打、濫⽤⾏為，法規上暫無罰則；但若電話中交談的內容涉及其他違法事由，仍會依其
他法律處罰。例如無故透過1999轉接110，⼀樣屬於濫⽤報案專線的⾏為[9]；或是惡意對承辦案件的公務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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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⾔不遜[10]，即使沒有達到刑法妨礙公務[11]或侮辱公務員[12]的程度，這些⾏為還是可能會⾯臨拘留或新臺
幣12,000元以下罰鍰[13]。

註腳
   內政部消防署（n.d.），《119、112》。[1]

   內政部（2021），《1年百萬通亂撥119 消防署籲珍惜資源 最⾼罰1.5萬》。
消防法第36條第1款：「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：
⼀、謊報⽕警、災害、⼈命救助、緊急救護或無故撥打消防機關報警電話。」
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3款：「有左列各款⾏為之⼀者，處拘留或新臺幣⼀萬⼆千元以下罰鍰：…
…三、故意向該公務員謊報災害者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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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內政部警政署（2022），《110報案》。[3]

  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4款：「有左列各款⾏為之⼀者，處拘留或新臺幣⼀萬⼆千元以下罰鍰：…
…四、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，經勸阻不聽者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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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臺灣臺南地⽅法院柳營簡易庭110年度營秩抗字第1號刑事裁定：「抗告⼈雖提出⽡斯桶、⽡斯管線
照⽚2張為證……，然上開照⽚均無從證明其住處是否曾有發⽣⽡斯漏氣，況以抗告⼈之⽴場，倘係
因其住處⽡斯外洩撥打消防專線，報案後卻無消防⼈員到場，理應再次聯絡消防專線追蹤處理情形，
惟其後亦無相同電話號碼或該案相關詢問電話進線……，顯⾒抗告⼈所辯係臨訟卸責之詞，尚無⾜採
。核抗告⼈所為，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3款故意向該公務員謊報災害之⾏為，堪為認定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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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旅店員⼯撥打110報案專線，謊稱其投宿房間內有⼥⼦已無呼吸⼼跳之情事，惟經處理員警到場確
認並無被移送⼈所稱上開情節，顯然已使公務⼈員疲於奔命，且可能影響真正災害之搶救。」

[6]

   臺灣桃園地⽅法院108年度秩抗字第9號刑事裁定：「經受理員警於同⽇11時55分於電話中撥放語⾳
勸阻後，惟抗告⼈仍不聽從勸阻，⾃同⽇11時55分起⾄22時49分⽌，接續以上開⼿機無故撥打110
報案專線共計82次，向員警報案內容或為未出聲、⼀半掛斷、無具體內容、重複報案等無效案件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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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臺灣⾼雄地⽅法院⾼雄簡易庭108年度雄秩字第248號刑事裁定：「被移送⼈雖於警詢時辯稱：『隔
壁⼩朋友吵鬧時間不定，妨礙安寧。』……但經警⽅多次實地查證，均未發現妨礙安寧之情事；⼜經
訪查附近住戶後，皆反應無⼩妹妹遊戲吵鬧之情形，且有兩名住戶表⽰該戶⽬前並無住戶……且被移
送⼈於107年1⽉1⽇⾄108年9⽉12⽇間，共撥打2,244次報案電話，與常情顯然不符，不⾜採信，
是其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，經勸阻不聽之⾏為，核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4款之⾮⾏
，應依法論處。」

[8]

   臺灣⾼雄地⽅法院⾼雄簡易庭111年度雄秩字第111號裁定：「被移送⼈於⺠國111年1⽉11⽇⾄同
年2⽉21⽇間，無故撥打110報案專線電話共計46筆、1999⼈⺠陳情專線轉報110報案專線電話共
計18筆，經員警勸阻不聽，嗣⼜於111年4⽉6⽇16時23分許、111年4⽉12⽇15時42分許撥打199
9⼈⺠陳情專線轉報110報案專線電話及於111年4⽉14⽇18時27分許撥打110報案專線電話，因⽽
對110報案臺影響嚴重。」

[9]

   臺灣臺北地⽅法院臺北簡易庭102年度北秩字第54號裁定：「被移送⼈……向台北市政府1999話務
中⼼來電，於陳述案件過程中以『承辦⼈即甲○○昨天做愛的時候你⽼婆不會說阿嗎？你⼤便的時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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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會恩嗎？歡迎甲○○要告市⺠就早點告』等顯然不當之⾔詞相加，尚未達強暴脅迫或侮辱程度。」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135條第1項：「對於公務員依法執⾏職務時，施強暴脅迫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

、拘役或三⼗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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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140條：「於公務員依法執⾏職務時，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⾏之職務公然侮辱者
，處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⼗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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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1款、第4款：「有左列各款⾏為之⼀者，處拘留或新臺幣⼀萬⼆千元以下
罰鍰：
⼀、於公務員依法執⾏職務時，以顯然不當之⾔詞或⾏動相加，尚未達強暴脅迫或侮辱之程度者。…
…
四、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，經勸阻不聽者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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